
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分配使用情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湘财预[2025]105号），收到动物防疫补助专项资金103.22万元。
一、资金使用要求
根据资金使用要求，15.17万元用于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31.79万元用于全县布病区域防控，10万元用于动物疫病净化创建，46.26万元用于其他强制免疫。
二、拟实施项目及资金安排情况
（一）补助道县泉朗生物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15.17万元。
2024年我县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病死猪41517头。按照“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对病死猪收集、转运、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实施者予以补助。根据《湖南省2025年中央动物防疫补助资金实施方案》要求，按照长度小于50厘米补助40元/头，大于50厘米补助50元/头。
（二）全县布病区域防控31.79万元。
 统筹用于全县布病防控工作。包括检测试剂、耗材、实验仪器、人员防护物资等购买，布病防控下乡采样车辆燃油费用、采样动物损伤（含应激死亡）补助、扑杀补助、布病净化场创建、实验室废弃物处理、布病防控技能技术和知识的培训等工作方面。
（三）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经费10万元。
根据《湖南省2025年中央动物防疫补助资金实施方案》要求，对创建成功的省级净化场按10万元/个进行奖补。拟在全县范围内筛选，拟创建1个省级净化场，奖补10万元。
（四）其他强制免疫46.26万元。
根据《湖南省2025年中央动物防疫补助资金实施方案》要求，46.26万元统筹用于强制免疫工作。主要包括：1、疫苗采购及冷冻冷藏保存费用，2、规模养殖场“先打后补”补助，按照猪2元/头，禽0.1元/羽，牛4元/头，羊2元/只的标准进行补助，其中3只鹌鹑、2只鸽折算1羽禽，1只鹅折算2羽禽。3、弥补强制免疫其他相关工作经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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